
▶案例一

维权与调解双管齐下，情与理高度融合，努力做到保护妇女、
儿童合法权益与维护家庭和谐的平衡与统一，市妇联在过去一年
中着力加强社会治理能力，服务下沉到社区和街道，依法维权和
调解，精心打造婚调委及维权站两大服务平台，将平安家庭创建
与平安和谐社区建设相结合，打造“珠海掌上妇联”和“学·知行”
妇女儿童维权微课堂，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
化、专业化水平，收效显著。

珠海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被授予“2017年社会
治理创新基地”、“学·知行”妇女儿童维权微课堂被评为“2017年
社会治理创新优秀案例”。珠海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荣获了第
三期省项目“优秀团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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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妇 联 充 分 发 挥 人 大 代
表、政协委员接访日和妇联主
席接访日等制度，不断拓展政
府妇女儿童维权通道和公众参
与、志愿者服务的社会化妇女
儿童维权体系，加强维权阵地
建设，打造立体维权平台推动
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
●推动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

在市妇联多方面的沟通、推
动下，2017年 6月 27日，珠海市
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《珠海
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》实施情况
开展了全市的执法检查。

执法检查组通过实地检查
和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，提出

《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关于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
查组关于<珠海市妇女权益保
障条例>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的
报告的审议意见》，推动我市妇
女维权工作有新进步，解决妇
女困难有新作为，保障妇女权
益有新成效。

●创新婚调机制 搭建服务平台

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成立
以来，珠海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
调解委员会（下称“市婚调委”）
共接来电157宗、来访115宗，达
成调解协议7宗、口头协议4宗、
网络咨询 48 宗，累计服务宗次
335宗，服务群众377人次。

据市婚调委初步统计，有
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需求的
群体主要集中有：第一类是年
轻夫妻婚后未做好角色转换，
缺少相互尊重和理解；第二类
是年长夫妻关系因长期缺乏亲
密互动而导致关系淡漠、疏离；
第三类是离婚后的抚养探视冲

突，双方家族成员的不良互动既
对孩子成长产生负面影响，也阻
碍着离婚双方走向新生活。

市婚调委还创新“互联网+”
思维，制作拍摄了《家——我们愿
陪您找回那个幸福的家》公益宣
传片，微信推文点击量超过 4 万
多人次、朋友圈曝光率 28万次。

截至目前，我市香洲区、金湾
区、斗门区、高栏港区、高新区、横
琴新区均已建成婚调委并发挥积
极作用。

●延伸维权手臂 服务下沉社区

市 妇 联 积 极 构 建 立 体 化 维
权、婚调工作格局，每年定期开展

“幸福·平安家”系列活动，创设开
展“学·知行”妇女儿童维权微课
堂，充分发挥珠海妇女维权站实
事化维权主阵地作用，组建律师、
心理咨询师、家庭教育专家等近
300 人的专业志愿者队伍，免费
为弱势群体服务，完善人大代表、
政协委员接访日制度和“12338”
妇女热线服务。去年共接到来
访、来电、网询 1351 宗，开展外展
服务 489 场，惠及群众约 5 万人，
发放宣传品 16万份。

发展专业维权社会组织，凝
聚社会力量依法维权，芙莲妇女
儿童权益服务中心作为市妇联指
导 成 立 的 首 个 维 权 社 会 组 织 ，
2017年被评为市 5A 级社会组织。

拓展服务范围，强化横向联
动，珠海妇女维权站陆续开拓21个
外展点，并在康宁、兴业、华发、荷
塘、立新五个社区新设“家庭驿站”，
让维权服务惠及更多妇女群众。

当您或者身边的朋友有需要
时，欢迎拨打“12338”妇女热线，
维权、法律、心理咨询请转“1”；婚
姻家庭调解服务请转“2”。

加强源头维权 构建立体服务

市妇联打造多元维权平台

建专业化队伍 创新工作方法
市妇联妇女儿童维权及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收效显著

采写：本报记者 刘晓峰
图片由珠海市妇联提供

妇女维权户外宣传活动现场。

39 岁的小云，丈夫阿松
比她小两岁，认识不到两个
月就登记结了婚，第一年就
有了女儿，现年 8 岁。夫妻
二人忙碌地经营一家店铺，
公 婆 来 到 珠 海 协 助 夫 妻 二
人，小云与他们的矛盾却日
渐增多。此后，公婆不再介
入他们夫妻的生活，却没有
使夫妻二人矛盾得到缓解。
在 2018 年 1 月中旬的一次大
吵之后，小云致电婚调委，反
映丈夫阿松动手打自己，希
望婚调委帮助调解。收到小
云申请后，工作人员将夫妻
俩请进了调解室。

第一次调解，夫妻俩都
很激动，争吵不断。调解员
没有过多制止，两个多小时
后 ，双 方 终 于 逐 步 放 慢 语
速。回答调解员提问时，他
们竟忍不住笑出来，说平时
在家里没有这样的沟通，今
天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调
解员引导他们认识到，争吵
也是一个技术活，吵出想法
和感受而不是辱骂和泄愤。

几 天 之 后 的 第 二 次 调
解，调解员采取了完全不同
的策略，给夫妻双方列出一
张清单，帮助夫妻二人重新
梳理和认真思考。调解员发

现，虽然夫妻俩在语言沟通
中容易起冲突，但在思考之
后写下的期望和解决方法却
是非常类似，特别是在经济
的管理和夫妻互动方式方面
想法近乎一致，所以沟通技
巧是双方都要改善的一点。

两人在调解员的陪同下
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写完。此
时，双方都卸下了“盔甲”，身
体语言不会撒谎，真实地表
达内心的想法和满满的爱，
那么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去解
决呢。其实调解员早就停止
了引导，他们却久久地拥抱
在一起……

夫妻争吵，要学会这样处理——

真实表达爱意 化解夫妻矛盾

32 岁 的 阿 红 2008 年 认
识所在公司的暑期工阿东，
很快就同居，并于 2009 年生
下儿子。当时还在读大学的
阿东反对生下孩子，他的父
母也反对两人结婚。阿红坚
持生下孩子，并带着孩子悄
悄离开。7 岁的孩子没有珠
海户籍，只能上私立学校。
她目前每月收入仅 2000 多
元 ，一 人 无 法 支 撑 高 昂 支
出。而从孩子两岁半起，阿
东只给过 5000 元学费。阿
红因此拨打 12338 妇女热线

到 珠 海 市 妇 女 维 权 站 来 求
助。

维权站邀请阿红和阿东
两人一起到站调解。调解人
员认为，大人的过错不应该
让孩子承担，孩子精神上的
创伤已无法弥补，应尽力去
争 取 让 他 能 像 其 他 孩 子 一
样，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，
享 受 正 常 的 生 活 和 教 育 权
利。因此，维权站家庭调解
小组调查分析了具体的案情
后，多次关心和开导阿红多
给孩子正面和阳光的心态去

面对生活，并积极地和阿东
交流沟通，希望他能尽到一
个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。

经 过 双 方 耐 心 的 调 解
后，阿东同意支付这几年阿
红 为 养 育 孩 子 欠 下 的 三 万
元 钱 ，每 个 月 支 付 1500 元
的 生 活 费 用 到 孩 子 18 周
岁，并承担孩子读书的一半
费用开支，阿东也提出每个
月 带 孩 子 回 爷 爷 奶 奶 家 的
希 望 ，阿 红 为 了 孩 子 能 健
康、快乐地成长也同意了阿
东的要求。

不该让孩子承担莫名的伤害

大人的过错要自己去弥补

▶案例二

总结


